
  

 

 

司法與律政部 

 

未能對兒童性侵犯罪行進行舉報 

法律已修訂加強來改善保護兒童免受與「性」有

所關聯的罪行。 

在 2021年 7月 5日以前，只有特定成年人有法律

義務對兒童的可疑傷害（包括可疑的性虐待）進

行舉報。 

從 2021年 7月 5日起， 新法律 規定，如果有任

何成年人未將其他成年人對兒童施予性侵犯罪行

向警方報案，將被定為犯罪行為。這意味著所有

成年人，除非他們有合理的藉口而不舉報，他們

都有責任將兒童性侵犯罪行向警方報案。 

這項法律中，兒童 是指所有未年滿 16歲的人或

未年滿 18歲且有 智能障礙的人。 

兒童性侵犯罪 

兒童性侵犯罪 是指對兒童施予與「性」有所關聯

的犯罪行為，包括以下：  

 對兒童施予猥褻行為  

 與兒童或涉及兒童的性交行為 

 強姦  

 亂倫 

 誘騙兒童（或其父母或照護者）  

 製作剝削兒童的材料  

 與兒童維持性關係  

了解更多有關 兒童性侵犯罪。 

未能舉報  

這項「未能舉報」的新法律適用於所有年滿 18歲

的人（即所有成年人）。 

從 2021年 7月 5日起，如果任何成年人合理地認

為（或應該合理地認為）有兒童正是或曾經是性

虐待的受害者，除非有合理的藉口，他們必須向

警方報案。 

合理地認為 

合理地認為 是指任何正常人在同樣的情況下和有

同樣的資訊時認為。合理地認為的構成，取決於

具體情況。  

例如：在以下情況，可能會構成合理地認為： 

• 有兒童說他們受到性虐待 

• 兒童身上有性虐待的迹象。  

了解更多有關 可能的性虐待迹象。  

如果你合理地認為有兒童曾經遭受性虐待或正處

於性虐待的風險，除非有合理不做的藉口，你必

須向警方報案。 

合理的藉口 

對兒童性虐待不舉報的一個 合理的藉口 ，法律中

並沒有詳盡的界定。其中可能包括：  

 你已經向有關當局舉報這項犯罪行為，或

你知道另外有人已經或將會舉報，例如，

如果： 

o 你是護士，並且已向兒童安全服

務機構（Child Safety Services）

舉報。 

o 你是教師，你的學校校長或其他

教師已經依據其他法律舉報罪

行。  

 你收到與現在已經是成年人的受害者相關

的資訊，並合理地認為他們不願意向警方

透露。  

 你認為舉報罪行會危及你本身或他人的安

全 （除了被指控的侵犯者以外）。 

如果已經向相關機構 （如兒童安全服務機構）舉

報，你不需要再向警方報案。  

宗教告解 

新法律規定，在宗教告解進行時或與其相關的情

況下，知道有兒童性侵犯罪行時，必須向警方報

案。 

特權 

儘管宗教告解有相關的明文規定，但該罪行並非

旨在推翻特權，包括法律專業特權和性侵輔導特

權。   

懲罰 

在認為存在而未對兒童性侵犯罪行進行舉報，最

高罰則可處 3年監禁。  

https://www.legislation.qld.gov.au/view/html/asmade/act-2020-032
https://www.qld.gov.au/law/crime-and-police/types-of-crime/sexual-offences-against-children/laws#impairment
https://www.qld.gov.au/law/crime-and-police/types-of-crime/sexual-offences-against-children/laws#child-sexual-offence
https://www.qld.gov.au/community/getting-support-health-social-issue/support-victims-abuse/sexual-abuse-assault/child-sexual-abuse/child-sexual-abuse-signs


 

 

 

對過去的罪行作出舉報 

如果你在 2021年 7月 5日或以後獲得資訊，致使

你合理地認為有兒童受到性侵犯，且你沒有合理

的藉口不作舉報，即使虐待行為在很久以前發

生，你都必須舉報。  

如果你是在 2021年 7月 5日前收到資訊，依據新

法律的規定，你不須要舉報。但是，如果受害者

現時未年滿 18歲，你可能需要依據其他舉報義務

規定進行舉報，例如：如果 強制舉報法規 適用於

你，你就要向兒童安全服務機構舉報。  

即使你沒有法律義務舉報資訊，你還是可以選擇

向警方報案。 

受害者現在是成年人 

如果受害人現在已年滿 18歲（但罪行發生時是兒

童），如果你在 2021年 7月 5日或以後獲知資

訊， 你仍然必須向警方報案。但如果你合理地認

為他們不想向警方透露資訊，你就可以不舉報。  

如果你還有其他合理的藉口，你也可以不舉報。 

例如 

案例 1 

你與家人和朋友在燒烤。你 14歲的侄女告訴

你，下午早些時候，有一位參加聚會 18歲的人

帶她到臥室，叫她擺姿勢拍裸照。  

你該怎麼做呢？  

 

你必須要把這資訊向警方報案。  

這位 18歲的人可能已經犯了製作剝削兒童材料罪

行或對兒童施予猥褻行為罪行。未作出舉報可能

是犯罪行為。 

案例 2 

你的成年伴侶向你吐露他們在 5歲時遭受到鄰

居的性侵犯。你的伴侶告訴你他們不希望向警

方報案。  

你該怎麼做呢？ 

 

由於你的伴侶現已是成年人，你合理地認為他們

不希望你向警方透露資訊，你不必將這兒童性侵

犯罪行向警方報案 — 你有合理的藉口。 

如何舉報罪行 

如欲舉報罪行，請撥打 131 444 聯繫 

PoliceLink。  

如果是緊急狀況，請撥打三個零（000）。 

如果你不能確定自己在工作中的舉報義務，請與

你的經理或你組織內的人力資源部門聯繫。  

如果你不確定是否應該舉報，你或許需要尋求法

律建議。  

更多資訊 

受害者支持、資訊與建議，可從以下獲得： 

 昆士蘭州受害者協助（Victim Assist 

Queensland） 

 兒童協助專線（Kids Helpline） 電話 

1800 55 1800 

 原住民與托雷斯海峽島民家庭福祉服務 

相關資訊 

除了這項工作外，兒童、青年司法和多元文化事

務部（the Department of Children, Youth Justice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 (協同DJAG) 針對兒童安

全標準潛在的監督疏忽和規範，徵求為兒童與青

年提供服務的單位提供反饋，並在昆士蘭州擬定

一項可舉報行為計劃。意見提交於2021年4月23

日截止。  

 

https://www.cyjma.qld.gov.au/protecting-children/about-child-protection/mandatory-reporting
https://www.qld.gov.au/law/legal-mediation-and-justice-of-the-peace/legal-advice-and-investment/legal-information-and-advice
https://www.qld.gov.au/law/legal-mediation-and-justice-of-the-peace/legal-advice-and-investment/legal-information-and-advice
https://www.qld.gov.au/law/crime-and-police/victim-assist-queensland
https://www.qld.gov.au/law/crime-and-police/victim-assist-queensland
https://kidshelpline.com.au/
https://www.cyjma.qld.gov.au/protecting-children/child-family-reform/meeting-needs-requirements-aboriginal-torres-strait-islander-children-families-communities/aboriginal-torres-strait-islander-family-wellbeing-services

